


序 言

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传统。为了继承和发扬这个

光荣传统，把我党和人民开创的革命事业，承接下来，流传下去，

教育后代，造福于民，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。在县委，县政

府以及县志编修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，我局编辑成《灌县工商行政

管理局志》。它是灌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历史记实，也是灌县新

县志的组成部份。

这本《局志》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

唯物主义，运用新的观点．新的方法，新的资料，以本局的历史发

展为经，机构职能为纬，横串直竖，经纬有别。历史记实，本着详

今略古，立足当代的原则，记述灌县工商、市管机构的设置与变化，

它既作为灌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写照，又作为搞好当前和今

后工作的历史借鉴。但是，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，它还不能

较完善地反映灌县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全部工作和历史，仅对几十

年来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历史予以回顾。从而总结经验，吸取教

训，指导今后，以资借助于成功的历史经验，信心百倍地努力完成

新时期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艰巨任务，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

而奋斗。
‘

由于我们政策水平低，写作能力差，加之工商市管机构几经变

化，致使资料残缺，文中肯定会有不当和错误之处，请批评指正。
、

，

王承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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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本志内容为：建制沿革与管理职能，市场设置与管理；打

击投机倒把；工商企业登记管理；合同鉴证管理；商标注册管理等

七章十二节。

二、本志上限为1911年(辛亥革命)下限为1981年，本着详今

略古，立足当代的原则编纂。

三、本志采用记叙体裁，辅以图表，在结构上以部门工作为

经，股所专业业务职能为纬，横串直竖统成一体。

四。本志史料来源于县档案馆，本局档案室和县税务局、统计

局等部门及从事过工商市管工作的老干部、老职工、老商会人员的

1：I碑考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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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市场设置与管理
建国三十二年来，我县集市贸易管理工作，在沟通城乡物资交流，活跃农村经济，

促进农村付业生产发展，增加国家税收，恢复国民经济，积累建设资金，稳定市场物

价，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等方面起着良好的作用。但也走过一些崎岖不平的弯曲道路。

第一节 市场的建立与发展

集市贸易，据文字记载，起源于殷商之际。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，出现了商品交

换，为便于交换出现了集市。《易系辞下))说： “庖牺氏没、神农氏作，外廛于国，日

中为市，致天下之民、聚天下之货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"。这是周代以前的情况。-_到

了西周，国家对市场逐步管理起来。西周时规定，市场要设在王域或分封诸侯的王域以

内，在王宫的北面，由司市主管。其地分为三，中为大市，日昃而市，百族为主，东偏

为朝市，朝时而市，商贾为主，西偏为夕市，夕时而市，贩夫贩妇为主。朝市在早晨进

行，以大商人交易为主’大市在日中进行，以一般消费者为主；夕市在傍晚进行，以小

商贩为主。市在一院之内，则宜有门，入门处有市胥执鞭度纠察。各种货物，各有处物

所，不得杂乱。市场内有司稽巡行，以防止盗窃，监视是否按管府规定进行交易。货物

出入市场须有司关发给玺节，方可通行。哪些物资不准上市也作了明确的规定，第一类

是体现统治阶级品级的物品，如圭璧，金璋，命服命车等，第二类是麻痹人民的宗教的

信品，如宗庙之器，牺牲等；第三类是国家用来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工具，如戎器；第四

类是不合规格的商品，如布帛幅度狭不中量，奸色乱正色，即不足尺码，以次充好者，、

第五类是保护农业生产的措施，如五谷不时，果实不熟。木不中伐，禽兽鱼鳖不中杀等。

从北宋中叶，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，、集市交易趋于繁荣，官府开始就场征税，作为

地方税收供地方自治经费。到了明清代，集市数目增多，交易品种更加广泛，市场管理

主要在于税收，由税收部门司政。清光绪三十四年(1875)设经征局。民国元年(1912

年)改为征收课，民国二年(1913年)改为征收局，民国三年(1914年)又改为农商

部，工商行政管理事宜，由这个部掌管。 ；

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设工商部，1930年改为实业部，1938年又改为经济部，统管

工、商、农、林、矿、水。各省对工商业和市场的行政管理，则属建设厅。南京国民政

府统治的二十多年内，曾公布过大量的工商法令，如商标法、商会法、公司、票据法等

等。民国十八年(1929年)十月三日公布十条交易民法，其中规定：⋯⋯以区域的一种

或同类数种物品之交易地点，设置交易所"。它便是以场镇按粮食(包括谷类豆、麦等

数种)上市，煤炭等分别设市交易，进行管理。

民国三十年(1941年)四川省政府发布训令规定：：“由各乡镇长指定地点为交易场

所，除乡间过道物品，零星交易得免入场所外，其余均一律入场交易，以维税收”。民



国三十四年(1945年)四川省政府公布“四川省各县(市)设置乡镇公营市场办法’’，

对市场设置，衡器使用，管理权限等也作过十条五款的详细规定。

建国以后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，县、区都设置了专门管理机构，管

理人员也随之增加，市场规模日益发展壮大，交易商品逐步增多，且有一套较为成功的

管理办法。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，除发挥乡、镇市场效益外，还利用每年春季各种

庙会，举办物资交流会，以弥补市场物资的不足。总之，工商部门在市场管理宣传，加

强对国计民生重要物资的管理，取缔非法交易，保护合法经营，确保国家计划完成等方

面，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。

神娴沧桑，数千年来，市场的变演，无不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

展，直至成为现在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份。 ，

民国时期，灌县城区乃十六区一即松(潘)理(县)懋<功)汶(川)的咽喉要道

和物资集散重地。有山货药材，羊毛皮张远销香(港)泰(国)南洋一带和国内的上

海，广州湖南、湖北及本省的重庆、绵阳、乐山、温江内十六履等县、 (市)。面十六

区内之粮食、布匹、茶叶、盐巴和生活日用品都要从此集运，加之灌县是竹林夜雨，圣

塔鸣钟，青城幽秀，都江占埝中外闻名之地，游人不绝也促进了商业的繁荣。据民国志

记载： “⋯⋯百货骈闽；商贾麋集，城内外屡肆罗列，以贩运药材，羊毛特多，麝香赤

金为夥。鹿茸每年一市，行销渝、宜、汉、泸，岁值数十万元(银币)。商业场杂货渗

罗，夏秋之间，岁必有会，外商来集，而餐馆酒店荣社特盛"。解放初期，全县共有商

户五千九百二十四家，而城关即占百分之五十。过去有大小米市，每日交易百石。药材茶

叶，于鲜水果，木材煤炭，花生牲畜等集市八所，百日场期，交易活跃繁荣。俗话有

“塞不满的成都，搬不空的灌县"，誉有小成都之称。那时由各行业同业公会办理入会

开业手续，而停、并或转业则任其自然。民国三十年(1941年)省政府第八号训令作出

集市的规定： “各乡镇长指定地点为交易场所，不季导随地交易，有碍市容观瞻。各种市

品入场交易、征收斗息，斗户称手不得利用簸扬移动方法，使实物拖散地上，即据为行

有，违者重究不贷”。同时以投标方式来确定市场管理人员，即由县政府根据各乡场镇

物资活动规模，公布该乡镇市场，一包全年的标额，凡城乡斗纪牙行，称手，按政府

公布之标额数，凡高额者即为中标，由经收处转报县府，予以委任，并布告晓喻，即行

使对市场的管理权。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载：斗息、称息为值百抽一，每市猪一支

收洋六角，每市牛一支收洋二元，由出售方付给。唯石羊药材市场，以川(芎)泽(夕)

为主。据民国三十一年(1942年)县府卷记载： “川芎年最高产量八万四千担，每百斤

值大米四百斤。泽夕年最高产量一万二千担，每百斤值大米二百斤。规定每过百斤收称

息洋五角，毋得隙匿偷瀑致干查究"。其收入纳入地方预算，作教育经费开支。

建国初期，沿袭旧制，无新的管理规定，仍按原地原方式进行。1950年县工商科成

立后，对城乡各类交易市场进行整顿，区乡市场的管理人员(交易员)由各区税务所领

导，城关亩工商科领导，统一票据和收费标准。城乡的各集市交易场所，基本上是I}j

庙地，会馆或私人牙行货栈，1952年首在城关新建“联合交易市场”并成立全县的集市

管理机构， “灌县市场管理委员会"。将城区分散的山货药材、干鲜、粮油、牲畜、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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碱、茶叶、花生水果纳入联合交易市场进行交易，其余竹、木、柴、炭等集市仍在原天

师庙、城隍坡、公园路等处进行交易，市管会派员管理。同时将城乡各类市场之斗纪，

牙行、称手638人，择优留用289人，按各专业担任市场交易管理之责，其人员工资在管

理费和交易税提存中支付。 、

1958年，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影响，对历史习惯形成的集市场期，曾作过不适当的调

整，不论双日场、单日场、三日场，首改为五，十日后改为星期天(全省一律)从而使

集市贸易受到限制，不利于群众购销。由于管理过死，农民需要出售农付产品，在街头

巷尾、桥头路边进行交易，市场秩序相当混乱，以至发生阻截，驱散赶场群众之事。文

化大革命中，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由，集市贸易市场被砸烂，停收市场管理费，部份管

理人员调离，将集市交易房舍指令拆除，仅石羊场一处，就把40余间房舍无偿送与当地

居民。在此之前，全县集市交易场地面积为67。4亩，1979年统计只有17．7亩，减少49．7

亩，占73．7％(见附表)，此时的集市交易已是名存实亡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路线束缚，确定了工作着重点的转

移。在中央“解放思想，放宽政策，活跃农村经济”政策精神指导下，逐步恢复原有集

市，调整赶场El期，增设集市场地面积，逐步修建交易房舍，改善了交易条件。 j

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间，用于购置集市土地，修缮交易房舍的资金达368，700元。

其集市成交总额达7，210万元超过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。

为了加强市管工作，充分发挥它在物资交流，活跃农村经济中的作用，1980年，国

务院102号文件明确规定： “农村集市贸易在活跃农村经济，促进生产发展，便利社员生

活，辛卜充国营商业等方面有积极作用"。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机构要加强，人员要充

实"。1981年，省政府也以151号文件作了进一步的规定： “．⋯．．城乡集市贸易是社会

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份。开放城乡集市贸易，是国家的一项长期经济政策，任何人不

得乱加干涉⋯⋯"。城乡集市场地，由当＼地人民政府本着方便群众购销的原则，纳入城

市建设规划、统筹安排、合理设置。城乡农付产品市场和农村规定的场地，任何单位，

任何个人都不得侵占”。

第二节 市场管理费

建国后，城乡集市收缴管理费，均按县人民政府工商科的规定：“按成交总值三元

起征，比率为千分之六，由买方缴纳"。国营合作部门，在集市收购的物资，不开票、

不收费、采取年终向市管会集中补交的办法，1954年改按市场收购总额的千分之三收

缴，1978年停征这部份管理费。1968年：至1972年曾停征集市管理费。

1980年，省人民政府122号文件，重新对集市管理费收缴作了规定： “管理费收入

按取之于市，用之于市的原则，起征点调为成交总值五元，比率为百分之一，由卖方缴

纳黟。同年7月起执行新的收费办法。1979年至1981年全县共收管理费26万元，用于划

拨市场土地，修缮交易房舍，增设交易服务设施，共支出3 8，700元。(加上前几年的10

万元积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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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庙会交易方式及状况

民国时期，我县各地，计有大小数十庙会处，大的庙会有物资交流，有买有卖，互通

有无非常热闹。这些以庙神生辰或建庙纪事为会期的庙会，都有各自的您久历史，届

时自然而聚。如徐渡乡的马祖寺，据g灌县志·卷五》记称，马祖寺古号承天寺，始建

于西汉。后即有入朝唐赶会。

建国以后，人民政府鉴于庙会期间有各种农具赶会交易，对农业生产有其积极作

用，由当时的县财政经济委员会，对整个庙会进行研究，择其有益加以利用。1950年起

即由工商科出面组织，将有农具参加进会的庙会，改为××庙或×X寺农具物资交流大

会，历年举办。据1952年工商科的统计，当年全县庙会的农具物资交流大会，举办过十

二次，成交金额达67亿元(旧币>其中：城关清明会占30亿元，其物资，铁、竹、木项

占80％以上。县人民政府在年度总结报告中，作了如下的肯定： “为了春耕生产解决，

生产资料的不足，利用旧庙会，加以组织领导，改为农具物资交流大会，是弥补农村生

产资料不足的好办法"。各乡镇每年春季由工商科牵头，市管会具体组织，有的还把会

址移到该地场镇进行，工商企业也从此参加摆会，其规模和作用也就更大了。如崇义乡

的海云寺庙会，原在该乡十大队，1952年前，会期都在庙上进行，每年有数万人次赶

会，人山人海，jH流不息，会期过后，庙宇周围已被踩成阪田，生产上额外费时费工，

对农业生产实为不利。1952年有组织地迁到街上摆会，会期也改为三天，扬长避短驱弊

为利。

1958年大跃进，左的指导思想给这些物资交流大会统统扣上资本主义的幅子，命令

一律加以禁止。每年到了会期前，商业单位便接到上级通知，停业关门，下乡支农，以

杜绝群众在会期中食宿，石羊．柳街、崇义等地都曾有过乡社干部到会期间，带上民兵

沿途阻截，驱散赶会群众之车。“十年内乱"更有甚焉。历史悠久于国于民有利的庙会

物资交流会被窒息了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冲破了左的指导思想，工作着重点作了转移，提出解放思

想，放宽政策，活跃农村经济，落实一系列农村经济政策后，才使已被窒息二十多年的

农具物资交流会，又渐次复苏。



城乡解放前后各类集市

民国三十一年——三十八年 1950年——1981年

地区 市 场 市 场

炭、干鲜、水果、花生、药、 猪、粮油、饲料、禽蛋．饲料、竹柴、
城关 猪、粮、糠、药、木洒 茶叶、花生、柴草、药材、蔬菜、估衣旧货、

日杂、水果

蒲阳 猪、粮、糠、狗市、石木材、禽要 猪、粮油、禽蛋、饲料、竹木、日杂、
旧自行车、菜市

胥家 猪、粮、糠、禽蛋 猪、粮油、禽蛋、饲料、柴竹、菜市

向峨
¨ ¨

猪、粮油、饲料，禽蛋

驾虹 猪、粮、糠

崇义 猪、粮、糠、菸麻、禽蛋、柴 猪、粮油、禽蛋、饲料、菸麻、日杂、
旧自行车、柴竹

金马 猪、粮、糠、禽蛋、柴 猪、粮油、饲料、禽蛋、柴竹

．土桥 猪、粮、糠

巨源 猪、粮、糠、禽蛋、菸麻 猪、粮油、饲料、禽蛋、菜、菸麻

石羊 猪、粮、糠、石灰、煤炭、禽蛋 ⋯．猪、粮油、禽蛋、饲料、日杂、竹木、
药材、旧自行车

柳街 猪、粮、糠、禽蛋 猪、粮油、饲料、柴竹

青龙 猪、粮、糠

安龙 猪、粮、糠、禽蛋

徐渡 猪、粮、糠 ．

八角
"

猪．粮油、禽蛋、饲料

顺江
∥

中兴 猪、粮、糠、禽蛋、药、木 ．． 猪、艰油j禽蛋、饲料、竹木、柴草、
药材、旧自行车

猪、粮、糠、药、木、木炭、太平 禽蛋、水果 猪、粮油、禽蛋、饲料、竹木、药材

玉堂 猪、粮、糠、柴 猪、粮油、禽蛋、饲料

大观 猪、粮、糠

大兴 猪、粮、糠、柴

小计 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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灌县地区庙玺塞

寺 庙 名 称f 地

A
Z： 期

时 天 一数

珊．

马 祖寺 徐渡 农历正月初九 一天

朝 街会 大兴 “

十
l}

迎 祥寺 巨 源 ” 十四 ¨

白 衣 庵
F ” 十九 H

净土寺 金 马 ，， 二月十九 静

仓 颉 庙 胥 家 ∥ 二月二日 f}

东岳庙 青 龙 ” 二月一日 狰

大 郎 庙 胥 家 ” 正月十五
l}

自 蓬寺 金 马
，， 正月廿五

，，

华严寺 崇 义 ” 十九 "

海林寺 ／／" ∥二月十九 解放前为一天，
建国后三天。

清 明 会 城关 ，， 。清明"日 三至五天。

春台 会 安龙 ，， 。春分修日 一天

扩 大 观 " ” t}

" 青 龙 ∥正月廿八 ”

" 中 兴． ，，

“春分”日
"

，， 沿 江 扩 正月二十 ”

" 柳 街 ∥正月十五 挣



附表：1

民国三十一年至 建 国 后 (公历)=+八年(ZY所)

地 区 场 期 50—67 68—77 76 78 79—81

城关 百日场 同前 5．10 星期日 5．10 3、6、9

(场期只限猪市)
蒲 阳 2，4，6，8，10

，， ，， ∥ 4．9
2、5、8

胥现 l、 4、 7
” h 挣

2．7 3、6、9

驾虹 3、6、9
" “ t，

3．8 4、7、10

向 蛾 2、5，8
I| n ，， 2．7 2、5、8二

崇义 1、3、5、8、
}I ¨ " 3．8 3、6、9

土桥 3、6、9
" lI |f

2．7 3、6、9

金 马 4、6、10
}} |f ，， 4．9 4、7、10

巨 源 2、5、 8
” ，， ，，

5．10 3、6、9

驾虹 2、5．8
，， II ，， 5．10 3、6、9

石羊 3、6、9
" fq ∥

4．9 2、5、8

柳 街 2、5、8
，， “ 矬

5．10 2、5、8

青龙 4、7、10
l| “ "

4．9 ．2、5、8
4，

安龙 l、 4、7
" |I ”

5．10 4、7、 10

徐渡 2、5、8
" “ 扩 1．6 4、7、10

八角 4、7、10
|} 扩 ，， 3．8 2、5、8

顺江 3、6、10
∥ ∥ 扩

3．8 3、6，9一⋯一!
， 一’j昏”

中兴 1、4、7
∥ ∥ ∥

1．6 4、7、 10

：辨嚷

玉 堂 2、5、8
傩 n ，，

2．7 2、5、8

太平 2、5、8
，， 扩 ∥

4．9 3，6、9

大观 4、7、10
∥ 扩 ∥

3．8 4、7、10

大兴 2、5、8
胪 h ∥

5．8 2。5、8



附裹4

灌县城乡市场面积统计表

单
五十年代市场面积 面积 单位和个人占用 未被占用面积 归还 新划 现有面积

位

蒲阳地区 田 6．4 a 1．4 1 2 4．4

．，崇义地区 8．3 4．3 4 8．7 12．7

。石羊地区 24．8 20 4．8 3．9 8．7

中兴地区 14．6 13．1 1．5 9．5 ll

城关地区 13．3 7．3 6 1．3 4 11．3

小 计 67．4 49．7 17．7 2．3 28．1 48．1

占用单位、个人分类情况表

譬位名称j面积I单位名称{面 备 考

，，供销社 16．7 城建委 7．3 包括归还的1．3在内

粮：食部门 2．3 信 用 社 0．4

农民居民 12．1

医院及公社 3．4

生产队 3．5

建筑队 1．5

社．队企业 0．5

食品站组 2



第四节 民国时期的三大集市

一、城关粮食市场

1、大市

民国时期，以东门城内“朝敦”茶铺作为交易市场，纯以票据进行交易，百151进

行。每日上午买卖双方聚集，打听行情，洽谈交易，由经纪人(斗户)牵线搭桥，从中

撮合。双方经过喊价还价，“经纪”用袖筒捏手指，暗中示意价格等方式，取得双方同

意后，由经纪代开税票，交条付款，斗户是当然的担保人。卖方售米是出具条子(称墨

条)，此条可变兑现金，提取现米，亦可作有价证卷，转手出售获利。

当Et粮市之价格，受城厢豪绅巨富控制主宰。米粮业同业公会三圣宫内设有电话，

随时了解成都、郫县之粮价涨跌，或哄抬或压价煞价。

粮市税金，由米粮同业公会向税务部门全年包干缴纳。当时规定税率为2％，由卖方

缴纳，以六成提税，四成作斗户收益。上述交易方式一直到解放初期。

2、小市

市场设城外紫东街，俗名米市坝(又称春厂坝)。百日交易，现钱现米，看货议

价。买卖对象除农民与市民外，一般是小商小贩从本县之金马、胥家、崇义、聚源等场

(镇)或邻县之郫县、崇宁、崇庆等县贩来上市，绝大部份是自购自运自销(鸡公车推运)

趸斗零升销售，赚取地区差价。(包含运费)每日有水(磨沟)麻(溪)旋(13)山地区之小商贩

在市场购买现米，背运进山出售，赚得差价和脚钱，每日成交三、四十石，价格随行就市。

3、杂粮市

市场设朱紫街中段，沿街两端摆设交易，无市场棚盖，利用街檐避雨遮阴。斗户龚

德昌自有草房一间，作为樗斗，司称之处。上市品种主要是小麦、红粮，豆类和其他杂

粮，收斗息(搏斗费)，由小米市之斗户兼管。

大小米市，为官方承认的常年斗户二十余人，介绍交易，拇斗收息，代开税票等工

作。每年还要为国家朽收公粮(义务)。建国后设市管机构，对解放前的经纪、斗户，

择优留用几人，成为国家工作人员。

=、石羊乡川芎市场

川芎是灌县之特产药材，自古盛产河西，尤以石羊徐渡质量为优，最高年产五十万

担，每担按四十元(大洋)计，总值可达二千万元(大洋)。民国十三年(1924)到民

国二十一年(1932年)市价每担为七十元(大洋)，当时每元换大米二十斤左右，每担

川芎折米～千四百斤以上。石羊为集散市场，吞吐量大。清代年间，官方就在徐家渡

(今徐渡公社)设过管理机构，主要是查办税收事宜。光绪年时，私人货栈兴起，有徐

家渡的“江家行”，八角场的“宋家行黟和“周家行"，先后修建木仓，，囤积买卖川

芎，每年可达百余万斤。石羊药行大小有数十家，代客买卖、储放、烘炕打包、运输⋯

⋯等业务，直接间接从事此业者，达千人以上，还有专门租赁仓库的有数家。民国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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